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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0年 7月份

2日 △匯豐證券宣布停業，並委託律師申請破產。

7日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路竹基地開工動土。

行政院國科會決定將科技業者申請進駐園區的審核時程，由過去的 6個月縮短為 1個

月，並放寬審核標準。

8日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第一次籌備會議決定加速產業升級，開創新興產業、改善投資環

境，促進投資、推動財政改革，提升金融效能、促進就業，建全社會福利、建全兩

岸經貿交流，根留台灣等五大議題。

9日 △中央銀行發行新臺幣貳拾圓硬幣乙種，與現行流通之各面額券幣同時流通。新貳拾圓

幣之正、背面圖案均以原住民為主題，相關圖案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提供協助。

幣材則為雙色幣，外環為鋁青銅、內餅為銅鎳合金。

△財政部採取放寬股票型基金從事期貨交易避險操作、開放平衡型基金或全權委託代客

操作資金從事期貨交易避險以及同意投信公司發行保本型共同基金等三項活絡股市

措施。

10日 △財政部將上櫃股票融資比率提高至五成、上市上櫃股票融券保證金成數降為九成，並

全面取消融資融券限額分級制，提高每一客戶及個股融資融券限額等。

12日 △財政部取消股票交易面額以下不得放空的規定，並放寬股市警示標準，以活絡股市。

19日 △瑞士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於今年的「各國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中，將我

國投資環境在 50個接受評鑑的國家，名列第五，並預測五年後排名將提昇至第四。

在分項評比項目方面，我國營運風險指標排名第四，而外匯支付能力指標的排名則

居全球第三。

26日 △國際評等機構標準普爾(S&P)將台灣長期債信評等自AA+降至AA，短期評等則維持

不變。

民國 90年 8月份

1日 △內政部都委會通過新竹都市計劃案其中眷村土地獲准變更為科技產業專用區，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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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土地變更為工業區用地首例。

2日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通過核配篤行營區土地給旺宏電子及華邦電子，供兩公司興建三

座 12吋晶圓廠，估計總投資額為 3,000億元，對提振投資意願具指標作用。

△荷商飛利浦半導體公司自8月起開始精簡台灣研發人力，今年計劃將設計研發中心逐

漸移往大陸。

6日 △陳水扁總統於華人前瞻生物科學會議中指出政府已於規劃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為生

技園區，未來將創造北、中、南的生物科技走廊。

△行政院張院長同意「矽導計劃」，將由經建會整合以 IC產業的創新帶動下一波產業

升級。

7日 △政府核准高雄境外航運中心實施大陸貨品經台灣轉運的海空聯運模式。

13日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指派240位人員，同步進駐 36家問題基層金融機構，

進行實質監管。

△上市公司更新財務預測，如與其股價變動有正相關情形，台灣證券交易所將列為查核

內線交易對象。

14日 △財政部金融局完成「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草案報院審議。

15日 △台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環境影響評估獲有條件通過。

17日 △繼主計處公佈第二季經濟成長率為負成長，並預估全年經濟呈衰退後，央行宣佈自

20日起降低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 l碼；及再提撥 2000億

元額度續辦一般優惠房貸，各行庫自 27日起受理申貸等兩項因應措施，以協助景氣

復甦。

19日 △因應兩岸海空聯運之商機，經濟部與民間共同投入 187億元資金(其中官方投資 22億

元)，開發高雄空運園區。

21日 △總統府九人小組決議改善我國環境評估制度，將環評審議委員會審查方式從共識決改

為多數決，並加速推動所有工業區、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實施不超出污染總量下

免實施環評作法，以提高審查效率。

△宏基電腦宣布以 1股宏碁科技股票換 2.5股宏電股票於明年 3月 l日完成合併，宏電

為存續公司。

22日 △大眾銀行與亞太銀行宣布策略聯盟，將整合雙方業務、資訊設備及金融週邊服務，為

合併暖身。

23日 △美商IBM強化大陸採購機制，與其供應商合作機制轉向為「大陸接單、大陸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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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兩岸分工台灣運籌模式。

26日 △經濟發展委員會閉幕，就兩岸、投資、產業、財金及就業等議題達成多項共識。

29日 △行政院張院長宣布調降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兩年，修法明定發行公債支應不足的財

源，並排除適用預算法限制資本收入不得支應經常支出的規定。

△工業局決定給予在台設立高附加價值之生產、研發、行銷中心等營運總部，且對國內

經濟發展有重大效益者，給予五年免營所稅。

30日 △行政院張院長核定「中央統籌分配款分配辦法修正案」，調整北高兩市的分配比率，

台北市將減少約 3%，高雄市則增加 8%，調整後台北市分配 479.04億元，高雄市分

配 191.14億元。

民國 90年 9月份

5日 △行政院會決定將澎湖納入小三通試辦地區，我國船舶得經交通部專案核准，從澎湖航

往中國大陸地區。

△行政院會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決定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房地產、解決第三

地區投資盈餘匯回重複課稅的問題，並同意未經核准赴大陸投資廠商，在 6個月內

補辦報備登記。

△中鋼公司發行 5年期公司債 50億元，利率為 3.1%，創歷來新低，並低於中央銀行標

售之NCD利率。

△中央銀行標售 91天期與 182天期存單各 60億元，利率分別為 3.165%及 3.161%，創

歷來新低。

6日 △財政部標售 20年期公債 370億元，得標加權平均利率為 4.092%，創歷來新低。

12日 △受 911美國恐怖攻擊事件影響，我國股、匯市休市。

13日 △股市及期貨市場恢復交易，財政部採取6個月內暫緩斷頭處分、投信基金得申請暫停

贖回及加強市場監視機制等三項穩定措施。

14日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執行 35家基層金融機構接管工作，共有 10家農會拒絕交接，並

引爆強烈抗爭衝突。

18日 △中央銀行協調台銀、合庫銀及土銀共提撥 100億元辦理納莉風災受災戶復建融資，利

率為年息 5%。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文件獲 WTO工作小組採認，成為準會員。

△行政院決定增撥 3,000億元續辦傳統產業專案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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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財政部決定，自今日起至 9月 28日，股市跌幅限制縮小為 3.5%，並協調降低股票融

資利率 1至 2碼。

△中央銀行貼放利率調降 2碼，調降後年息分別為 2.75%及 3.125%，同創歷來新低。

24日 △財政部決定自今日起股市跌幅限制由 3.5%恢復為 7%。

△財政部決定設立金融控股公司之最低資本額為 200億元。

27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石油管理法」，開放油品自由進口。


